


相關法規

技術及職業教育法

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

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

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

或研究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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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 3

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、專
業及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
術教師，任教專業科目或
技術科目者(依教務處公告課
程科目表認定)



計算週期(一) 4

任教每6年為一週期，以連
續或累計方式，至與本校
合作機構或任教領域有關
之產業，進行至少半年以
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
習或研究。



計算週期(二) 5

104年10月21日前已在校服務教師，首次6

年週期屆滿日為110年11月20日。

新聘教師自到職日起算，6年為一週期；如前
職為其他技專校院教師，須銜接計算他校之
起始日。

週期內有本校「教師評鑑辦法」第7條第1項第2
款及第3款者，相對順延。(核准全時進修、研究
、教授休假、留職停薪、借調、生產、育兒、遭
受重大變故等)



產業研習四途徑 6

深耕服務

產學合作計畫

實務研習

護理教師帶實習及醫事人員執登換照繼續教
育課程時數



途徑1-深耕服務(3-1) 7

★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，以

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約期間計算，且該期間

得採深耕方式：

1.申請案須經系(所、中心)、院、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據以執行。申請教

師應及早規劃並預留相關會議審議與作業時

間。如另申請教育部或相關經費補助，逕依

經費申請及補助規定辦理。



途徑1-深耕服務(3-2) 8

2.未完成上開程序即逕赴產業研習或研究者，

除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認有正當理由或

不可歸責教師之情事外，原則不予同意。

3.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，應履行基本授課

時數；上開期間本校應予保留職務、支付薪

給、 需要時得給予公假。

4.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，倘有請假或出國

(境)需求，應另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


途徑1-深耕服務(3-3) 9

一

•本校應與教師所赴之產業、合作機
構、相關職業團體訂定契約。

二

•各學院之教師申請深耕方式赴產業
研習或研究者之人數，每年連同核
准出國講學、研究、進修人數不得
超過該學院教師人數20％。



途徑2-產學合作計畫案 10

應符合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大學產學合作辦法」規定，
得以產學合作計畫案6年內累計金額每2萬元可折抵1
週研習時間。

為多人共同主持或有主協辦者，應自行協調金額比例，
並列入可折抵研習時間。

教師於104年11月20日前已核定且持續進行產學合
作計畫案，應經本校研究發展處審查後，依執行期
間換算金額比例，列入採計。



途徑3-實務研習 11

★教師參與本校與合作
機構或產業辦理之實
務研習，應以至合作
機構或產業實際參與
研習之期間計算，其
形式應為互動式團隊
研習或工作坊，以半
日為單位，累計5日
為1週，累計4週為1
個月。

★由各系所（含通識中心
各教學組）擬訂研習計
畫，經學院及通識中心
審核後，送研究發展處
登錄。實務研習所需經
費得於各單位相關經費
勻支。教師應於不影響
教學及校務情況下參與
研習，並由主辦研習單
位核發研習時數證明。



途徑4-護理教師帶實習及
執登換照繼續教育課程時數 12

★護理教師「帶實習學生至機構進行

實習之期間」或「依醫事人員執業

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，每6年需應完

成繼續教育課程進行換照之時數」

得累計年資，並依教育部核可之標

準認定採計。

★請逕至「北護人系統」填報相關時

數，以利統計。



查詢網頁資訊 13

人事室網頁 研發處(產學組)網頁

 作業要點
 流程圖
 檢核總表
 個人向系所申請深耕服務(1a)附

件
 護理教師『帶實習』或『醫事人

員執業登記換照繼續教育』時數

 教育部深耕服務(1b)
 產學合作案(II)
 深度研習(II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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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參考資料(2-1)

每年2次由
人事室協助
統計本校教
師完成情形
(彙整3月、9
月資料)。

統計資料包括：

1.教師個人申請深耕服
務經核准，並執行
完成，成果經系、
院審核通過送人事
室之資料。

2.研究發展處提供經學
院推派深耕教師執
行成果、產學合作
案及深度研習資料

3.個別教師於北護人系
統填報資料。

統計結果通
知所屬學院、
系所，已完
成部分由系
所提三級教
評會確認通
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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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參考資料(2-2) 16

本校110.11.20應完成產業研習教師完成情形統計表
(統計至108年9月)

適用教師
總人數

已完成

未完成經校教評會
審議通過

待提校教評會
審議

119人 45人 22人 52人

總計 67人 52人

比例 56％ 44％



THE

END


